
附件 2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辦理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兒少代表推選作業 

報名表 
壹、基本資料表 

 
序 號 

 
※[說明]由主辦單位填寫 

 

 

 

 

 

類 別 

 
□不分處境兒少 
 
□國中(含)以下兒少[114 學年] 
 
□身心障礙兒少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原住民族兒少 
 

⚫民族別：＿＿＿＿＿＿＿＿＿＿＿ 
 
※[說明]須後附相關證明，始得勾選；相關證明例如：身分證、戶籍謄

本、學生證等。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出生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應選年齡：中華民

國97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 

 
身分證

字 號 

 

 
 
性 別 

 
 

別 □生理男 □生理女 □其

他：_____ 

 
聯 絡 
 
電 話 

 
住家電話：（   ） 
 
手機電話： 

就學  

/就業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 □現職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就學未就業 
 
戶 籍 

地 址 

 
□□□□□□(請完整填寫 6 碼區域號碼) 

 
通 訊 

地 址 

 
□□□□□□(請完整填寫 6 碼區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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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郵 件 

 
 
 
※[說明]請填一個平常有在使用的信箱。 

法定

代理

人 

姓名 與報名兒少之關係 聯絡電話 
   

 
緊急

聯絡

人 

姓名 與報名兒少之關係 聯絡電話 
   

 
關 注 
 
領 域 

 
□歧視 □國籍身份 □健康 □福利 □教育 □就業 □交通 

□環保 □性別 □其他 
 
□休閒娛樂 □族群 □家外安置 □司法 □其他：__________  

 
 
 
 
 
 
 
 
 
 
 
 
 
 
 
相 關 
 
經 歷 

（請列舉近 3 年公共參與經歷，至多提列 5 項，依參與期程由近至遠依

序排列，格式範例如下） 

1、112.1-迄今：○○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兒

童及少年代表 

2、110.9-迄今：嘉義○○中學第○屆學生自治會/行政組組員 

3、109.9.12-109.12.22 :參與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試擬兒

少報告之培力與最終在立法院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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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社會處辦理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兒少代表 

推選報名表佐證資料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背面）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背面） 

 
（相關背景處境、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說明： 
 
1.請依簡歷表所填之相關經歷依序檢附證明文件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裝訂

於本表後；無法檢附證明之項目需敘明原因，未敘明者，則該項經歷不予認定並

逕予刪除。 

2.   未繼續升學者請提供在職證明，未在職者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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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注議題 

[說明：書面請勿超過 1 頁(A4)，內容可以說明在生活中感到幸福與不幸福的事 

情、想改變的事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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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暨同意書 

【請兒少與法定代理人共同詳閱後簽名】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嘉義市政府社會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 
 

15 條蒐集、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詳如以下說明，請務必詳閱。 
 

一、  個人資料蒐集目的：為遴選兒童及少年（下稱兒少）代表參與行政院與衛生福 

利部所設兒少福利與權益事務相關小組會議，以及聯繫兒少參與與兒少權利相關

政策諮詢會議與活動。 

二、個人資料蒐集類別：識別類（例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號碼、地

址、電子郵遞地址、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特徵類（例如：年齡、性別、

出生年月日、國籍、個人照片、筆跡與紙本文件）、社會情況類（例如：職業）、教

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類（例如：學校紀錄）、健康與其他類（例如：身心障 礙）

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本機關將於行政院與衛生福利部為兒少福利與權益事務相關小組遴選

「兒童及少年代表」期間利用您個人資料，如您獲選為兒少代表，則利用

期間將配合任期延長。 

(二)地區與對象：以本機關為主要使用對象。 

(三)方式：電子文件、紙本，或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檢索、整理個人 

資料之集合。 
 

四、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您就本機關保有您的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查詢或請求閱 

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 

五、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須知您個人資料倘有缺漏，可能導致本機關未能 

提供 遴選或會議（活動）資訊，或相關行政協助，對您權益有不利影響。 

 

□本人已詳閱以上說明，並明確知悉個人資料相關權益。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親筆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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